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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充分揭露及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性等各項議題確實督請業者落實消費者保護機制，以確保

消費者權益。 

（五十九）行政院函送陳委員鎮湘就死刑犯器官移植捐贈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040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5-103） 

陳委員就死刑犯器官移植捐贈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器官捐贈來源不分種族、身分等，凡器官符合醫學之捐贈條件，即可依捐贈者或其最近親屬之

意願，進行器官捐贈程序。我國近年並無主動向受刑人勸募器官或宣導器官捐贈意願之情形

，惟基於尊重受刑人之意願及人權，只要在確定沒有買賣器官、強迫捐贈等情事下，對於自

發性表達願意捐贈器官回饋社會且符合器官捐贈條件者，衛生署及相關醫院均審慎恪守人權

與倫理規範，協助完成其心願。 

二、死刑犯判決確定後，法務部即會調查其是否有捐贈器官之意願，並依「執行死刑規則」第 2 條

規定，由死刑犯簽署同意書，如有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者，並應經其中 1 人書面同意。死刑

執行時，依同規則第 3 條規定，採射擊頭部之方式槍決，以及依第 5 條規定，槍決 20 分鐘後

，經檢察官會同法醫師相驗，判定死亡執行完畢，始移至醫院摘取器官。 

三、衛生署業提供全臺各區（北、中、南、東）主要器官移植醫院之聯繫窗口予法務部，請其轉知

所轄執刑監所，於必要時，得儘早聯繫該區內有意願承接個案之醫院，得以快速與器官移植

醫院取得聯繫及協調器官捐贈程序，以利相關作業之進行。 

四、衛生署刻正研擬「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修正草案，納入世界衛生組織（WHO）「人體組織、

細胞及器官移植指導原則」、世界醫學會（WMA）「人體器官組織移植聲明」及伊斯坦堡宣

言之精神，將明定禁止對受刑人進行器官勸募活動。 

（六十）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檢討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採購及招商

相關法規與制度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040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5-109） 

丁委員就檢討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採購及招商相關法規與制度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

機關查復如下： 

一、交通部已於本（102）年 2 月初，完成清查臺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臺鐵局）近 5 年限制性

招標、或工程涉及延長工期及變更設計與追加預算等情事之採購案，計 457 件（約占其公告

金額以上採購總數 4,434 件之 10%），經查核人員提列採購錯誤態樣者，計 242 項次，並提具

體建議，責請該局訂定改善措施。臺鐵局已依上開建議，訂定相關改善措施： 

(一)全面檢討修正技術規範及強化審標作業，並引進相關專業公會或學者專家參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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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實履約管理及驗收作業，嚴格執行工程品質管理外，並責由工程執行單位取得 ISO 認

證，以達說寫做一致，避免發生採購錯誤態樣行為。 

(三)加強採購人員教育訓練管考，並訂定「職務輪調通案性要點」，落實採購相關人員之職

期輪調。 

(四)建構完整採購風險管理系統表，結合外部專家學者參與運作，加速培育專責及專業採購

稽核人員，以強化採購稽核功能。 

二、至丁委員詢及臺鐵局招商機關過多且品項複雜，造成管理漏洞及防弊困難問題一節，查政府電

子採購網，採購單位係依行政院研考會提供之機關組織架構建置，非依程序不得刪減或合併

，且臺鐵局分支機構亦屬機關之定義，故政府電子採購網可查詢者，計有 51 個。另臺鐵局主

要採購單位係該局材料處，分支機構大部分係辦理共同供應契約採購事項，爰此該局並非分

散由各單位自行辦理招、決標。 

三、針對異常政府採購案件，行政院工程會已於本年 3 月 4 日完成建置政府電子採購網「警示機制

」，並依據警示資料內容及業務權責，以彈跳視窗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相關單位，另於機

關端及民眾端分別建立警示報表及採購統計等專區，視需要公開相關統計資訊，供機關人員

與民眾隨時查閱。又該會亦與法務部檢察司、廉政署共同組成「政府採購聯合稽核平臺」，

於政府採購案進行之各階段作異常管理，整合兩部會現有查察作業、資訊分享與專業意見，

進行防貪與肅貪工作。再者，與法務部廉政署共同辦理「公共工程反貪腐座談會」，本年度

預計分赴北、中、南、東辦理 4 場。此外，該會亦透過採購稽核小組、施工查核小組，查察

不法與施工品質情形。 

（六十一）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現行大學同等學力規定無法提供吳寶

春師傅報考 EMBA 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110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6-124） 

楊委員就現行大學同等學力規定無法提供吳寶春師傅報考 EMBA 案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

查復如下： 

一、依大學法第 23 條規定，取得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得修讀碩士學位。經初步瞭解多數

國家的大學對於 EMBA 之報考資格雖要求應具學士學位，但對於招收企業主管或優秀創業人

才亦有彈性作法，在經一定之嚴謹審核程序後，仍可同意報考。 

二、爰此，為建構終身學習社會及因應國民升學與繼續進修需求，本部業邀集各方代表，依國際視

野、制度彈性、學用密合及確保品質等原則，全面檢討並修正發布「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

標準」，有關增修重點說明如下： 

(一)增訂技能檢定職類以乙級為最高級別者，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

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達 5 年以上，得以報考碩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修正條

文第 4 條】：在現行技能檢定職類級別中，設有甲級技術士證僅約三分之一，為利終身


